关于申报2017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

和前沿新兴交叉学科培育资助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实施试行办法》的规定，现启动2017年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和前沿新兴交叉学科培育资助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项目申请人为我校在编在岗教师，年龄一般在50周岁（1967年1月1日以后出生）以下，具有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和较高科研水平，学风优良，责任心强。文科单位申报人员需具备正高级职称，理工医科单位申报人员需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

2.申请项目内容未获得各类科研计划项目（含学校科研经费资助）。

3.申请人无在研的各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4.本年度未申报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青年教师重点培育项目。
4.申请人须如实填写已获各类科研项目情况，如有隐瞒，将取消申请资格。

二、申报要求与资助方式

1．各有关二级单位仔细阅读《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实施试行办法》文件，组织科研团队，认真填写申请书。

2．课题设计要求坚持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文、理、医科具体要求分别如下：

（1）文科：要体现基础性和前沿性，鼓励文化传承创新以及对学科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重大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研究；重点关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大问题、推进研究方法创新的重大问题、能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的重大问题。

（2）理工科：推荐培育的大项目应符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以及“十三五”国家科研发展规划和地方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符合国家或地方重点支持方向，以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为目标，根据学院已有研究基础，选择优势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孵化大项目，培育大团队。
（3）医科：本年度医科重大项目和前沿新兴交叉学科培育资助计划共设四个申报领域，请申请人下载医科单位申报附件。查阅各申报领域主要研究内容要求，选择具体申报领域，进行申报。
三、组织及资助方式

1.资助原则及类别：成熟一项启动一项；经费用于重大项目的前期培育：
2.组织方式：自由申报，专家评审，择优资助；

3.资助方式：文科项目15万元/项，理工医科项目30万/项（数理学科20万/项），项目执行期两年。
立项项目按年度下拨经费，拨付经费须按计划使用。当年拨付经费当年使用完毕，并须配合学校财务规定的开支进度（每年9月30日前开支75%）使用经费，年度结余经费学校将于11月10日前收回学校重新统筹。
4.申报注意事项：

文科：项目申报采取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同时填报的方式，缺乏任一方式的项目材料视为无效。

（1）申请人填写《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和新兴、交叉学科资助计划申请书》（见文科申报材料附件文件夹）一式5份连同电子版申请书于指定时间提交院系；

（2）二级单位于2017年4月10日前将项目申请书（一式5份份）、项目申报汇总清单提交至科研院联系人，同时将申报项目汇总清单、申请书电子版发至联系人邮箱；

文科联系人：

何琬冰，联系电话：84110885，邮箱：hewb3@mail.sysu.edu.cn
理科：项目申报采取学校科研管理系统和纸质材料同时填报的方式，缺乏任一方式的项目材料视为无效。

（1）网上填报：申请人登录学校科研管理系统（http://ecampus.sysu.edu.cn/ky/），系统申报开放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4月10日16时，请在此期间内完成项目填报，逾期系统关闭不再开放，具体操作流程可参考理工科附件包内容。
（2）申请人填写《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和新兴、交叉学科资助计划申请书》（见理工科申报材料附件文件夹）一式5份，于指定时间提交二级单位；
（3）各二级单位于2017年4月10日前将项目申请书（一式5份）、项目申报汇总清单交至科研院联系人，同时将申报项目汇总清单电子版发至联系人邮箱。 
理科联系人：

何琬冰，联系电话：84110885，邮箱：hewb3@mail.sysu.edu.cn
医科：项目申报采取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同时填报的方式，缺乏任一方式的项目材料视为无效。
1.申请人填写《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和新兴、交叉学科资助计划申请书》（见医科申报材料附件文件夹），连同申请书电子版按要求提交至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2.二级单位报送材料：项目申请书（一式七份）、项目申报汇总清单交至我处，同时将项目申请书电子版和申报项目汇总清单电子版发至联系人邮箱；
3.申报截止日期：2017年4月10日17时，逾时未收到材料视为放弃本次项目申报。
 
5.答辩安排

科研院将根据各学科申报情况，统一组织答辩评审，评审时间计划在4月17日左右，请项目申请人提前准备陈述时间为5分钟的PPT，具体分组情况、答辩时间、地点科研院将另行发布通知。  
附件1：《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实施试行办法》
附件2：文科申报所需材料

附件3：理工科申报所需材料
附件4：医科申报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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